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公告编号 ：2024-021

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),也可在收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 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 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。

三、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

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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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年 11 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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